附件2
综合格斗、自由搏击、泰拳等搏击类项目
运动员因私出国（境）参赛纪律承诺书

经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备案同意，本人   （姓名）  ， 现为 （单位及职务）  ，作为（综合格斗/自由搏击/泰拳）  项目运动员，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以个人身份因私赴  （国家/地区）  参加   （赛事名称） 。
为确保出国（境）期间参赛安全，严格遵守各项纪律，本人郑重承诺：
一、强化政治意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一）热爱祖国，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升国旗奏国歌时要脱帽肃立、行注目礼。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防范境外“藏独”、“台独”、“法轮功”等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必要时请我驻外使馆予以指导协助。
（二）高度重视涉台工作，督促国际组织和赛事组委会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处理台名、旗、歌、徽等问题。
二、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纪律和相关规定
（一）未经体育总局武术中心授权，不以各种形式宣称代表中国国家队、国家青年队、国家少年队等名义参赛。
（二）自觉遵守赛事主办方的规则及当地法律法规，尊重裁判、对手及观众，维护中国运动员良好形象，保持良好的赛风赛纪和文明礼仪。
（三）严禁使用兴奋剂、违规药物或其他作弊行为。
（四）严格规范自身行为，不前往涉黄、涉赌、涉毒、黑市等场所。
（五）严格遵守海关规定，不携带违禁物品；不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携带超出允许范围的现金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
（六）遇有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及时如实向体育总局武术中心请示报告。
三、强化安全意识，维护人身财产安全
（一）赛前做好体检，确保具备参加比赛的身体条件，提前购买保险，注意食品、营养品、药品安全，避免误服误用。
（二）妥善保管证照和个人财物，如证照被窃或丢失，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向我驻外使馆报告。
（三）如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立即就近向当地警方和我驻外使领馆报告。
（四）如遇外国警察检查护照等证件，先请其出示证件并主动配合，同时记下警牌号、警车号，以防假冒、受骗。
四、强化文明意识，注重仪表风范和言谈举止
（一）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风尚，展示我国体育的良好形象。
（二）遵守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衣着得体，不卑不亢，不出现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现象。
    五、如有违反，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并接受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的相应纪律处罚。

承诺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